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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甄選優秀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以培養健全師資，特依據「師資培育法」、「大學

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及「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之規定，訂定

本要點。 

二、 本校設「教育學程招生甄試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

由副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以下簡稱師就處)處長、各學院院

長、進修學院院長、教育學系主任、特殊教育學系主任及主計室主任組成，並得邀請師

就處全體專任教師及相關系所代表列席，評估師資供需並審議教育學程甄選錄取名單、

學生資格、學程招生考試等相關事宜。 

前項所定本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含組織、職掌及開會方式等)另訂定之。 

三、 教育學程甄選業務承辦單位為本校師就處，甄選作業原則於每學年之第二學期辦理，本

校並應於辦理甄選前擬定甄選簡章，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於學校及師就處網

頁，供學生下載。 

四、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經本校辦理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後，得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五、 符合下列情形者，得參加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及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教育學程甄選： 

(一) 本校各學系大學部一年級以上在學學生，惟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不得報考。 

(二) 本校碩、博士班在學學生暨業經本校錄取並預定於當年度入學之碩、博士生。 

(三) 參加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者，應符合教育部核定本校專門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規定所列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含雙主修及輔系）。 

六、 報名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學生，學業、操行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 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1. 前一學期之學業總平均成績：大學部學生應達65分以上；碩博士生應達80分以

上。 

2. 大學部學生及碩博士生操行成績各學期皆須達80分以上且無累計二次小過以上

紀錄。 

(二)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 

1. 前一學期之學業總平均成績：大學部學生班排名前50%；碩博士生應達80分以上。 



2. 大學部學生及碩博士生操行成績各學期皆須達80分以上，無累計二次小過以上

紀錄。 

七、 當學年度報考教育學程以一類科為限，報名後不得轉換類科。 

八、 本校辦理各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如報名甄選人數未達該類科教育部核定名額，甄選辦理

完成後不足額錄取所餘名額，本校不再辦理甄選及遞補。 

九、 報考教育學程甄選者，應依甄選簡章之規定繳交相關表件，並經初審及複審二階段審

查，繳交資料不齊者，應於當年度報名時間截止前補齊，否則視同未報名。 

教育學程初審單位為師就處，先依學生繳交之報名表等資料進行成績及基本資料審查，

若有疑義，再由申請學生就讀之系所進行第二次審查，初審合格者，始得參加複審。 

自108學年度起報考教育學程之報考人，皆須於初審階段線上完成師資生潛能測驗(教師

情境判斷測驗)，此測驗不列入評分，僅作為口試委員口試時之參酌用途。 

十、 教育學程複審單位為師就處，各師資類科複審項目： 

(一) 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包含「筆試」、「口試」等二項： 

1. 「筆試」應試科目計有：「國文」（佔總成績20％）、「教育知能」（佔總成

績40％），二科合計總成績60％。 

2. 「口試」：佔總成績40％。 

(二)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包含「資格書面審查」、「口

試」等二項： 

1. 「資格書面審查」：佔總成績50%。 

2. 「口試」：佔總成績50%。 

報考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提出筆試加分申請，經本

委員會審查合格者，筆試總成績增加百分之五十，口試則維持原成績： 

(一) 入學後參加全國或國際各類學術才藝技能競賽獲獎者：原則以個人比賽前六名或團

體比賽前三名列入考量，並依名次或得獎次數擇優錄取（依序遞補） 

(二) 有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者：個案由審查委員審查通過。 

採用筆試加分方式錄取者，以當學年度甄選名額百分之三為限。 

十一、教育學程複審筆試命題委員及口試委員由承辦單位遴聘之。 

十二、教育學程有關甄選筆試、口試及書面審查分數，依承辦單位換算成T分數後再加總計算。 

十三、本校當年度教育學程甄選錄取名額，依教育部當年度核定名額為準，且中等學校師資 

類科以大學部及碩博士生依複審總成績排名分開錄取；國民小學及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則不依學籍分開錄取，錄取名額分配由本委員會審

議決定。 

正取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各師資類科同分比序： 

(一) 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依序「教育知能」、「國文」、「口試」，成績

高者優先錄取，若成績仍相同時，則抽籤決定之。 

(二)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依序「口試」、「資格書

面審查」，成績高者優先錄取，若成績仍相同時，則抽籤決定之。 

十四、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按錄取標準降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 

方式，每班最多三人，甄選成績未經降低錄取標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 

開外加名額。 

十五、正取生未報到或放棄所留缺額得以備取生遞補至當學年度結束前為止。 

十六、教育學程甄選錄取名單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之。 

本委員會應於甄選榜示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惟參加甄選學生未達甄選最低錄取標準

時，得不足額錄取且不列備取生。 

十七、學生筆試試卷資料，應保管一年。 

十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令規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等相關規



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或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審議決定，並納入當年度教育學

程招生甄試簡章載明據以辦理。 

十九、本要點經師就處處務會議、本委員會、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

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